附件

“江苏行”活动拟邀请高校名单回执
填报单位：    （设区市人社局盖章）   
	序号
	高校名称
	校地合作情况
	高校暑期社会实践情况
	市人社局联系人信息

	
	
	已合作
	未合作
	起止时间
	实践单位
	实践人数
	姓名
	单位及职务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高校邀请需求包括市本级、区（县、市）、园区、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等；
2. 根据填写要求，请在“校地合作”下方打“√”。
